
財政部人權工作小組設置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

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行政院人權保

障推動小組之

聯繫窗口。 

(二)本部人權保障

法制之建置及

落實。 

(三)本部人權保障

議題之蒐集及

擬議。 

(四)本部人權保障

業務之協調及

督導。 

(五)本部人權保障

宣導之整合及

分工。 

(六)本部人權保障

措施之規劃及

推動。 

(七)其他人權保障

相關事項。 

二、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本部人權保障

議題之蒐集及

擬議。 

(二)本部人權保障

業務之協調及

督導。 

(三)本部人權保障

宣導之整合及

分工。 

(四)其他人權保障

相關事項。 

一、配合行政院一百零九

年八月二十八日院臺

法字第一 O 九 OO 二

三七五三號函下達

「行政院所屬二級機

關人權工作小組運作

原則」（以下簡稱運

作原則）第二點規定

有關各部會人權工作

小組之任務內容，分

別於第一款、第二款、

及第六款規定行政院

人權保障推動小組聯

繫窗口、人權保障法

制之建置及落實、人

權保障措施之規劃及

推動為財政部人權工

作小組（以下簡稱本

小組）之任務。 

二、現行第一款至第四款

移列至第三款至第五

款及第七款，內容未

修正。 

三、本小組置委員十一人

至二十一人，其中一

人為召集人，由本部

部長兼任；一人為副

召集人，由本部次長

兼任；一人為執行秘

書，由本部法制處處

長兼任；其餘委員，由

部長就本部相關單位

主管及學者專家派

（聘）任之，其中任一

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

分之ㄧ；外聘委員不

三、本小組置委員十一人

至十七人，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由本部部

長兼任；一人為副召

集人，由本部次長兼

任；一人為執行秘書，

由本部法制處處長兼

任；其餘委員，由部長

就本部相關單位主管

及學者專家派（聘）任

之，其中任一性別委

員不得少於三分之

ㄧ；外聘委員不得少

配合運作原則第四點規

定，調整財政部人權工作

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委員人數上限為二十一

人。 



得少於三分之ㄧ。 於三分之ㄧ。 

四、本小組原則上每六個

月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

故不能召集及主持會

議時，由副召集人代

理之；副召集人不能

召集及主持會議時，

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之。 

四、本小組原則上每六個

月召開會議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如無提案亦得延至次

會期合併召開。會議

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

主席，召集人因故不

能召集及主持會議

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之；副召集人不能召

集及主持會議時，由

委員互推一人代理

之。 

為確保本小組有效督導並

推動財政部人權業務，考

量本小組近年已無因提案

不足而延期召開會議情

形，爰參照運作原則第五

點規定，刪除現行條文有

關無提案得將會議延至次

會期合併召開之文字。 

 

 


